
影片可到香港警察YouTube頻道觀看：
https://youtu.be/3Gbcs2M_EjM

《青少年販毒知多啲》
https://bit.ly/3Mk4pJA

【大公報訊】一些青少年受到毒販唆
擺，誤以為自己年輕可獲法庭輕判，在金
錢誘惑下被利用，幫人販毒。

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拍攝微電影
《友毒，誘毒》，以真實案例改編，展現
不法分子如何利誘年輕人犯案，藉此糾正
青少年以為刑責較輕的謬誤。片中訪問了
一名少女，收了3萬元報酬販毒，最終被
重判監禁，失去17年半青春，少女和家人
真情剖白販毒對全家人帶來的悲哀。欲了
解更多青少年販毒相關資訊，可瀏覽：

商界翹楚陳有慶辭世 特首深切哀悼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亞洲

金融集團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
會長陳有慶4月18日離世，享年90歲。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多位政府官員及香港中
華總商會昨日對陳有慶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並感謝其為香港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與兒子陳智思獲頒大紫荊
陳有慶於1932年在廣東潮陽出生，是

已故企業家陳弼臣的長子。他少時在香港
讀書，曾赴泰國於父親的企業任職，戰後
在香港拓展投資金融及保險等業務。陳有
慶曾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於1988年
至2008年間成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多年
來，陳有慶一直致力於推動內地與香港的
交流合作，出任過全國僑聯副主席等多項
社會公職，積極促進僑胞社團的交流。陳
有慶及其子陳智思先後獲特區政府頒授大
紫荊勳章。

林鄭月娥對陳有慶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她說，陳有慶為商界翹楚和慈善家，
多年來推動香港保險業穩健發展，備受商

界敬重；同時領導其集團積極參與公益事
務，履行社會責任，在財政和其他方面向
香港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提供支援。他
亦致力加強海外僑胞之間的交流，凝聚僑
心，弘揚中華文化，並在社區敦睦鄉誼，
熱心服務社會，貢獻良多。

「我在2012年獲陳博士送贈以《僑通
天下》為名的傳記，當年細閱陳博士的成
長之路、從商之路和為國服務、為僑服務
的事跡，深感敬佩；陳博士辭世，實是僑
界、商界一大損失。」 林鄭月娥代表特區
政府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陳
有慶為成功商人，成就超卓。在他的領導
下，其集團致力參與公益事務，造福人
群；衷心感謝對方對社會的貢獻，並向其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
陳有慶多年來在商界舉足輕重，在保險業
成就超卓，並致力為業界扶掖後輩，
對香港保險業的長足發展建樹甚
深。陳有慶亦是熱心服務社會的慈

善家，領導其集團參與公益事務，貢獻良
多。

香港中華總商會表示，陳有慶一生愛
國愛港，為推動國家和香港發展、深化僑
胞與香港和祖國在金融、經貿以至民生交
流互動作出積極貢獻。中總同仁對其離世
表示沉痛哀悼。

此外，亞洲金融公布，董事會已任命
陳有慶的兒子陳智思為新主席，20日起生
效，他將同時擔任總裁。

電郵：tkpnews@takungpao.com.hk 傳真：2834 5104

墮海事故發生於昨日下午4時半左右，現場為小西灣
運動場對開富康街寵物公園海旁。據悉，一名16歲少年
疑因感情困擾，突然跳下海中，同行的同學大驚報警。
少年獲救時清醒，由快艇送到岸邊，即由救護車送往東
區醫院治理。案件列作企圖自殺。

「見他打冷顫，要分秒必爭」
警方接報後即通報各單位，一艘水警輪立即趕至展

開搜救，拋下救生圈給墮海少年接住，惟少年似不懂游
泳且驚恐慌亂，抓住岸邊石縫在水中一動不動。未幾，
水警中的王牌──水上警察特種部隊 「小艇隊」 趕抵現
場，飛Sir的快艇靠近少年時，他第一時間躍下海中，並
與另一名同袍快速游過去，合力將少年救上快艇。現場

不少市民目擊兩位勇警奮身救人，紛紛鼓掌。
加入水警十年的飛Sir事後接受《大公報》訪問，憶

述當時情況十分危急。 「快艇駛近他時，我見他（少
年）面色蒼白，體力不支，手腳放軟，要不是有救生圈
撐住，後果不堪設想。我拉住他時，感覺到他在打冷
顫，因他在水中已有一段時間，擔心他會有低溫症，分
秒必爭盡快把他救上快艇。」 飛Sir說，少年很驚慌，全
程沒有說話，全身發抖；警察把少年送上船後，脫下自
己的衣服為少年保暖，又安慰他，協助穩定他的情緒。

疫下搜救忙 曾一日出動五次
飛Sir表示，小艇隊24小時輪班，事發時他正在涉事

水域附近候命，下午4時半接到水警基地電台通知後，兩

艘快艇約10分鐘便趕抵現場。 「我是第二次搜救，同日
中午已有一名中年男子墮海，但事主在海面時已昏迷不
醒。我見到少年仍清醒，知道必須要快快救起他。」 他
又說，今年搜救行動較以往頻密， 「相信與疫情有關，
多了人有輕生念頭」 ，他試過一日5次搜救，多數在維港
及西面水域，其餘還有青山灣、白
石角等水域，而對上一次是在羅洲
一帶救起兩名因大浪失足墮海的帆
船玩家。

飛Sir說，他們日常工作包括
巡視水域、進行緊急拯救，以及反
走私。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在
即，他們亦參加了反恐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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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身救蹈海少年 飛Sir獲點讚
勇水警：見他面色蒼白，我毫不猶豫就跳落海

掃一掃 有片睇

▲水警把冷得發抖的少年送上船
後，脫下自己的衣服為少年保暖。

披衣保暖▲飛Sir（紅水泡）與同袍第一時
間救起墮海少年。

救起少年▲水警飛Sir（左）乘快艇趕至現
場，立即躍進水中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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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煽惑等11罪 譚得志囚40月

【大公報訊】記者王樺報道：消防處昨日與警方、
海關在全港多處聯合執法，搗破9個非法油站，檢獲市
值約80萬元柴油等證物。執法人員並發現非法油站變招
經營，由定時定點變成預約入油，逃避掃蕩。今次是自
上月31日修訂《危險品條例》實施後，首次同類型的大
型跨部門執法行動。

消防警方海關聯合執法
消防區長（危險品法例課）黎偉希昨日表示，自去

年12月開始，消防聯同警方和海關進行一系列執法行
動，打擊非法加油勾當。昨日3部門進行代號 「強雷」
的行動，共搗破9個非法加油站，分別在元朗、葵涌、
青衣、將軍澳、觀塘和油塘，檢獲共4萬公升柴油、大
量不符合包裝標記與標籤規定的容器和大批入油工具，
並扣查6輛油缸車。

行動中，共拘捕14名男子（30至65歲），涉嫌違
反《危險品條例》和《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
涉案的柴油已被檢走，稍後會向法庭申請充公。另外警
方在現場發現兩輛非法改裝車輛。

黎偉希說，涉案的柴油沒有符合香港法例第295G
章危險品管制規例中訂明的危險品包裝標記及標籤的規
定，包裝標籤沒清晰標示危險品編號、名稱和危害性。

執法人員發現非法油站經營模式有所轉變，由過去
在固定位置等候司機光顧，改為不定時不定點預約入
油，且每次都選在不同地點，逃避執法人員偵查。另

外，非法加油站改變數簿登記及後結
賬的做法，避免即時現金交收，並
安排配備無線電和手機的同黨 「睇
水」 。

被喻為流動炸彈的非法油站一
直猖獗，掃之不盡。去年底，
《大公報》揭發鴨脷洲海旁存在
非法油站，被當局掃蕩不久又再
「翻生」 ，吸引不少 「搵食車」
排隊入油，附近豪宅居民擔心油
站一旦失火會殃及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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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聯同警方及海
關展開打擊非法加油活
動，圖為涉及非法加油
活動的油缸車（右）。

▲《大公報》曾報道鴨脷洲住宅
區存在的非法油站隱患。

楊萬明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大公報訊】國務院昨

日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任命
楊萬明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副主任。

公開簡歷顯示，楊萬明
1964年3月出生於北京，博士
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

法學博士。1989年，楊萬明
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拉美
司、駐阿根廷使館、駐墨西
哥使館等工作。2003年，楊
萬明赴貴州，出任黔東南州
凱里市委副書記、副市長，
一年後他重回拉美司，任拉

美司參贊、副司長、司長。
2012年，楊萬明履新駐智利
大使，2014年轉任駐阿根廷
大使，2018年接替李金章，
出任駐巴西大使。2022年3
月，楊萬明結束在巴任期，
奉調離任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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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慶

警拍《友毒，誘毒》
微電影教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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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得志發表煽惑文
字等11項罪名成立，
被判囚40個月。

【大公報訊】記者吳子硯
報道： 「人民力量」 副主席譚
得志（快必）在2020年間，多
次在街站叫喊 「光時」 口號、
發表煽動言論、辱罵警員，被
控多項發表煽動文字罪名，經
審後被裁定11項罪成。區域法
院法官陳廣池昨日判刑時直指
其 「嘩眾取寵、無邊謾罵，只
為選入立法會」 ，並判其監禁
40個月及罰款5000港元。

官斥市井謾罵嘩眾取寵
法官陳廣池指出，被告是基督徒，擁

有宗教神學碩士學位，但從被告的言論中
看不到傳道者的寬恕，只見到 「市井之徒
的謾罵，以無差別、非友即敵的思維對待
人」 。陳官表示，被告嘩眾取寵，目的無

非是想進入立法會，享受由政
府公帑支付的收入，反問 「如
果不是私利又是什麼？」 他強
調，被告在保釋期間干犯部分
控罪，部分更是在《香港國安
法》生效後犯案，判刑須具阻
嚇性。

被告譚得志被控7項發表
煽惑文字、一項串謀發表煽動
文字、3項公眾地方內擾亂秩
序行為、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一項舉行或召集一個
未經批准集結，以及一項拒絕遵從或故意
忽略遵從授權人員作出的命令罪。控罪於
2020年1月17日至7月19日期間發生。除
兩項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及一項串謀
發表煽動文字罪被裁定不成立外，其餘控
罪均罪成。


